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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提供優先定期貸款

貸款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本公司附屬公司中國七星財富管理

有限公司（作為貸方）與嘉榮航運（香港）有限公司（作為借方）訂立貸款協議，據

此，貸方同意向借方提供金額最高為 120,000,000港元之優先定期貸款，按年利

率10厘計息，為期十二個月，可予延期。

相互債權人契據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國七星財富管理有限公司（作為優先債權人）、

希望之星船務有限公司（作為次級債權人）及債務人（包括借方、個人擔保人及

公司擔保人）訂立相互債權人契據，據此，優先債權人將就（包括但不限於）優

先定期貸款及次級定期貸款之任何本金還款、利息付款、抵押及擔保方面較次

級債權人擁有優先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訂明有關提供優先定期貸款之若干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少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訂立貸款協議及提供優先定期貸款構

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貸款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 1 –



貸款協議之訂約方

(a) 貸方；及

(b) 借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借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優先定期貸款金額

優先定期貸款本金額最高為120,000,000港元。

年期

優先定期貸款之年期由墊款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可予延期十二個月。

提取

借方可於貸款協議日期起至貸款協議日期後滿三個月之日（包括首尾兩日）止期間

內隨時提取優先定期貸款。

預付費

借方須於墊款日期向貸方支付預付費1,800,000港元，預付費自墊款金額扣除。

利率

優先定期貸款按年利率 10厘計息，須於每季預付。利率乃訂約各方經計及現行市
場利率及慣例後公平磋商釐定。

資金來源

優先定期貸款將以本集團可得內部資源撥付。

抵押及擔保

優先定期貸款以下列各項作抵押：

(1) 個人擔保；及

(2) 公司擔保。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個人擔保人及公司擔保人以
及各公司擔保人之任何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之第
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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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款

借方須於到期日（可予延期）悉數償還所有優先定期貸款、所有據此應計之未付利

息及貸款協議項下任何其他應付但未付款項。

預付款項

借方不得自行預付全部或任何部分優先定期貸款。

相互債權人契據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國七星財務管理有限公司（作為優先債權人）、希

望之星船務有限公司（作為次級債權人）及債務人（包括借方、個人擔保人及公司

擔保人）訂立相互債權人契據，據此，優先債權人將就（包括但不限於）優先定期

貸款及次級定期貸款之任何本金還款、利息付款、抵押及擔保方面較次級債權人

擁有優先權。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次級債權人及債務人之任何

成員以及次級債權人及債務人之任何成員各自之任何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

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有關本集團之資料

本集團目前主要從事證券經紀、借貸、資本及策略投資、於中國進行化工原料貿

易、提供諮詢服務及提供保險代理服務。

有關借方之資料

借方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航運、運輸及船務代理以及貿

易業務。

進行交易之理由及裨益

貸款協議之條款乃由訂約各方經計及現行市場利率及慣例後公平磋商協定。

優先定期貸款將為本公司帶來利息收入。董事認為提供優先定期貸款將為本集團

帶來合理收入及利息回報。董事認為優先定期貸款之條款為一般商業條款，屬公

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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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訂明有關提供優先定期貸款之若干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少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訂立貸款協議及提供優先定期貸款構成

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墊款」 指 根據貸款協議已作出或將作出之墊款本金額，或貸款

協議項下不時尚未償還之墊款本金額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借方」 指 嘉榮航運（香港）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

「本公司」 指 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公司擔保」 指 各公司擔保人以貸方為受益人作出之擔保

「公司擔保人」 指 大連泰嘉海運集團有限公司及北京普臨投資集團有限

公司

「墊款日期」 指 提取墊款之日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延期」 指 貸方將於到期日前書面同意延長優先定期貸款十二個

月，延期費為2,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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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相互債權人契據」 指 優先債權人、次級債權人與債務人就優先定期貸款及

次級定期貸款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之

相互債權人契據

「次級債權人」 指 希望之星船務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

「次級貸款協議」 指 次級債權人與借方就次級定期貸款訂立日期為二零一

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之貸款協議

「次級定期貸款」 指 次級貸款協議項下本金額最高為 120,000,000港元之次

級定期貸款

「貸方」或「優先債權

人」

指 中國七星財富管理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持有放債人牌照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貸款協議」 指 貸方與借方就優先定期貸款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

月二十四日之貸款協議

「到期日」 指 墊款日期起計滿十二個月之日

「債務人」 指 借方、個人擔保人及公司擔保人

「個人擔保」 指 個人擔保人以貸方為受益人作出之擔保

「個人擔保人」 指 曲敬慧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優先定期貸款」 指 貸款協議項下本金額最高為 120,000,000港元之優先定

期貸款

「股份」 指 本公司之普通股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5 –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勝

香港，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1)本公司執行董事：劉天凛先生、王兟先生、封曉瑛

女士及趙宏波先生； (2)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張勝先生及倪新光先生；及 (3)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呂巍先生、陳志宏先生、白泰德先生及凌玉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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